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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　公告

發文字號：宏投字第1120000002號

通知本公司總代理之安本標準SICAV I—英國永續股票基
金（以下簡稱「本基金」）將於 2023 年 3 月 29 日（以下
簡稱「基金終止日」）清算。

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2條第6項規定辦理。

本基金發行以來的資金流入量未能達到預期水準，且過去

幾年來，基金資產淨值逐漸下滑。本基金現有  45 支持
股，且截至 2023 年 2 月 13 日止，基金資產淨值約為 3550
萬英鎊。小型基金會面臨許多操作上的困難，因其無法獲

得規模經濟所帶來的益處。如此一來，基金可能無法以合

理價格買賣資產，進而導致投資績效不如預期，且成本亦

將等比例提高。在考慮所有可行方案後，董事會已決定依

據公司章程第 20 條及公開說明書的適用規定，清算本基
金，並強制贖回本基金所有流通在外股份，以符合股東的

最佳利益。

基金終止日兩週前，本基金就不再接受新申購。股東可於

基金終止日歐洲中部時間 13:00 前將其投資轉換到本公司
的另一子基金，或贖回其於本基金的持有股份。自股東通

知函日期起至基金終止日前這段期間，若您轉換或贖回於

本基金持有的股份，贖回及轉換的價格將依公開說明書內

的擺動定價條款調降 0.13%（此為估計值），以反映可預
期的交易成本。調整率將不時根據市場狀況變動，亦將隨

贖回及/或轉換時的投資組合而變化。
本案尚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「金管會」）審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4日

主旨：

依據：

一、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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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僅係配合境外基金機構訂定之全球統一公告日先行公

告，惟最終仍取決於金管會之核准，特此說明。

總經理 馬瑜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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